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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目录（第一批）》

和《制订和调整废弃电器电子产品

处理目录的若干规定》

(国家发展改革委、环境保护部、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 2010

年第 24 号 2010 年 9 月 8 日印发)

《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目录（第一批）》和《制订和调整

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目录的若干规定》，已经国务院批准，现

予以公布，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

附件:1.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目录（第一批）

2.制订和调整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目录的若干规定

国家发展改革委

环境保护部

工业和信息化部

二〇一〇年九月八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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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目录（第一批）

序号 产品种类 产品范围

1 电视机

阴极射线管（黑白、彩色）电视机、等离子电视机、液晶电

视机、背投电视机及其他用于接收信号并还原出图像及伴音

的终端设备。

2 电冰箱
冷藏冷冻箱（柜）、冷冻箱（柜）、冷藏箱（柜）及其他具有

制冷系统、消耗能量以获取冷量的隔热箱体。

3 洗衣机
波轮式洗衣机、滚筒式洗衣机、搅拌式洗衣机、脱水机及其

他依靠机械作用洗涤衣物（含兼有干衣功能）的器具。

4
房间

空调器

整体式空调器（窗机、穿墙式等）、分体式空调器（分体壁

挂、分体柜机等）、一拖多空调器及其他制冷量在 14000W
及以下的房间空气调节器具。

5
微型

计算机

台式微型计算机（包括主机、显示器分体或一体形式、键盘、

鼠标）和便携式微型计算机（含掌上电脑）等信息事务处理

实体。

注：列入《目录》的进口和出口电器电子产品适用的海关商品编码由国家发展改革委

会同海关总署、环境保护部等有关部门另行发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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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制订和调整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

目录的若干规定

第一条 制订依据

为科学、客观、有效地制订和调整《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

目录》（以下简称《目录》）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制订主体

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环境保护部、工业和信息化部成立《目

录》管理委员会，负责《目录》的制订和调整工作，下设专家小

组、行业小组、企业小组（具体机构职责和人员组成见《发改办

环资〔2010〕545 号》）。

第三条 制订原则

制订《目录》遵循以下原则：

（一）社会保有量大、废弃量大；

（二）污染环境严重、危害人体健康；

（三）回收成本高、处理难度大；

（四）社会效益显著、需要政策扶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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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制订程序

制订和调整《目录》按照以下程序：

（一）《目录》管理委员会委托有关机构，依据本规定第三

条有关原则，研究提出《目录》备选范围；

（二）专家小组对纳入《目录》备选范围的产品进行评估，

提出评估意见，形成《目录》初稿；

（三）行业小组和企业小组对《目录》初稿提出修改意见，

完善后形成《目录》征求意见稿；

（四）《目录》征求意见稿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、行业协会、

相关企业等各方面意见，完善后形成《目录》送审稿；

（五）《目录》送审稿经国务院批准后发布实施。

第五条 评估与调整

《目录》管理委员会不定期组织对《目录》实施情况的评估，

并根据评估结果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情况，对《目录》进行调整。

《目录》的调整包括增补、变更、取消等情形。

第六条 参照标准

制订和调整《目录》参照现行相关电器电子产品的国家及行

业标准。

第七条 海关商品编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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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入《目录》的进口和出口电器电子产品适用的海关商品编

码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海关总署、环境保护部等有关部门另行

发布。

第八条 解释与发布

本规定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环境保护部、工业和信息化部

联合发布并负责解释。


